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0年7月7日府授人給字第100012998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8月28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6218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府授人給字第104007526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2月22日府授人給字第1050027668號函修正

壹、依據：
行政院民國一○二年四月二日院授人綜字第一○二○○二九五二四

號函核定之「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辦理。
貳、目的：

    一、落實人性關懷，增進同仁生理、心理健康，以達到職場與家庭平衡的目標。
    二、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三、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力。

參、服務對象：
    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

肆、服務模式：

    各機關學校得依業務性質及同仁需要，擇一或兼採以下服務模式辦理本方案：

    一、由各機關學校內部專責單位（人員）規劃提供各項服務。

    二、由各機關學校與委外專業機構訂定契約，為機關學校同仁提供各項服務。

    三、由二個以上機關學校聯合規劃或與委外專業機構訂定契約，為各該機關學校同仁提供各項服務。
各機關學校如採委外方式實施本方案，除委託外部專業機構提供各項服務措施外，並應於機關學校內設置單一服務窗口，針對同仁求助需求，提供相關資訊，作為與外部專業機構聯繫之管道。

伍、服務內容：
    辦理本方案得考量員工需求、資源及預算等因素，就下列內容以諮詢專線、面對面協談、提供相關機構輔導資源、舉辦專題講座或團體諮商等方式辦理，並得自行規劃辦理其他員工協助措施：

    一、個人層次：

        (一)工作面：包括工作適應、組織變革之調適、及生涯（退休）規劃等。
        (二)生活面：

          1.法律諮詢：包括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及生活法律問題(如車禍、債務、遺產、婚姻問題及其他衝突等)。

          2.財務諮詢：包括稅務處理、保險規劃、理財規劃及貸款問題等。

           3.職場與家庭平衡：包括社團活動、自我與人際成長團體、家庭婚姻諮詢、幼兒托育服務、重大傷病關懷及急難救助等。
        (三)健康面：

          1.心理健康：包括心理諮詢 (如失眠、憂慮焦慮等) 、身心衛教講座及心理健康檢測等。

          2.醫療諮詢：包括保健講座及巡迴健康檢查等。

          3.健康活動：包括體適能及員工運動會等。

    二、組織及管理層次：

        (一)組織面：包括協助選才、新進人員適應訓練、重大壓力事  件管理等。

        (二)管理面：包括領導統御、個案處理技巧、危機處理訓練、團隊建立績效等，並使主管人員能夠在員工發生影響工作效能等問題時協助轉介。

陸、服務方式：

    一、瞭解同仁及組織需求：在不侵害當事人隱私或經其同意之前提下，得辦理瞭解同仁及組織需求之作為（如問卷調查、心理檢測等）。

    二、規劃方案內容：依照同仁及組織需求，規劃本方案內容（包含服務模式、內容及流程等）。各機關學校辦理本方案時，應充分結合運用現有之行政措施、社會資源及相關資訊平台，使現有機制發揮最大效益。

        (一)建立員工協助機制及個案轉介流程。
        (二)針對特定族群提供專屬關懷方案，如新進員工關懷方案、退休關懷方案等。

    三、辦理宣導推廣活動： 
        (一)協助同仁洽約諮詢事宜，以強化轉介機制。

        (二)專責宣導及推廣員工協助相關事項，運用多元方式宣導，使同仁知悉本府所推介之各項員工協助方案措施，包含讓同仁瞭解本方案的功能、相關服務措施內容與種類、何時及如何使用本方案。
        (三)建立網站專區，與有關機關團體(如張老師、生命線、相關大專院校及醫院等)建立網路連結，以提供同仁員工協助相關訊息。

        (四)提供各訓練機構有關員工協助相關課程資訊，並遴送同仁參加相關課程，以提供多元化學習管道。

        (五)提供或製作員工協助相關書籍、手冊、影音軟體等資料，供同仁參閱、運用。

    四、專業培養：

        (一)主管人員：安排主管人員員工協助方案相關訓練，例如敏感度訓練、衝突管理訓練、組織變革管理、重大壓力事件管理、績效改善、領導統御、面談技巧、危機處理、團隊建立等課程，使其瞭解本方案的功能及轉介流程，能初步辨識需要協助的同仁，俾其獲得即時的支持與幫助。
        (二)承辦人員：推動員工協助方案之承辦人必須具備員工協助方案基本概念並瞭解組織文化特性，增進員工協助方案知能。 
          1.鼓勵承辦人員參加員工協助方案專案訓練及相關研討會。

          2.建立一對一的督導制度，透過定期接受個別督導，協助承辦人員熟悉員工協助方案及問題解決。
    五、服務提供：每年依員工需求開辦各項員工協助方案相關宣導講座，及視員工需求辦理諮詢服務。

    六、定期檢討辦理情形：每季定期檢討本方案辦理情形，包含方案內容是否切合同仁及組織需求、服務使用率、主管及員工滿意度等，以精進相關辦理方式。

柒、倫理責任：

各機關學校辦理本方案各項服務時，應遵守下列倫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事先明確告知同仁以維護其權益：

    一、同仁求助於本方案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

    二、本方案各項服務程序之訂定與實施，應確保同仁不會因轉介接受諮詢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三、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附件一)：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錄，及求助同仁之個人資料，均應依專業倫理予以保密及保存，非經法律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人。

捌、服務提供流程：
    一、一般個案處理及轉介流程：(附件二、三)
        (一)一般個案處理：由當事人視個人需要以電話預約申請諮詢服務。

        (二)轉介流程處理：當單位內發現員工發生影響工作效能之事實時，由主管人員書面提出「轉介個案申請表」(附件四)。  
        (三)由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如員工協談中心、各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或由人事單位洽委外機構協助等）安排專業協談人員進行諮詢服務。諮詢結束由專業協談人員製作「員工協助服務協談紀錄表」(附件五)。
    二、危機事件處理流程：(附件六)

        (一)當單位內發生有立即性危險狀態時，依據危機程度進行緊急照護，依事件發生之嚴重性（有無發生人員傷亡），通報機關首長及相關單位外，並對當事人、家屬、周邊同事及組織提供關懷協助。

        (二)由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安排強制協談時間，視危機解除後製作「危機事故處理協談紀錄表」(附表七)。        
    三、非自願性個案處理流程：(附件八)

        (一)當各單位轉介非自願個案，由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介入並處理。

        (二)若當事人有自傷（殺）或傷人意圖之立即性危險時，依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處理。若無立即性危險時，再進一步聯繫當事人接受員工協助諮詢服務。若當事人不願意接受諮詢，得採其他方式辦理（如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或工作調整、必要時提供直屬主管管理諮詢或針對受影響之相關同仁提供團體諮商等）。
玖、經費來源：

辦理本方案所需之經費，由各機關學校編列預算或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附則：

    一、如需於辦公時間參加本方案心理協談之人員給予公假。
    二、推動本方案業務著有績效之人員，得酌予獎勵或列入年終考績之重要參據。
    三、各機關人事單位得提供本方案實施之效益評估，作為規劃人事管理相關業務之參考。
    四、本府得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與相關人員代表，不定期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前往各機關學校實地訪查，以協助各機關學校辦理推動事宜。
拾壹、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調整修正之。
附件一  

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

一、依據：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精神衛生法及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所訂定之諮商專業倫理守則訂定下列規定。

二、目的：為確保員工協助方案資料正確使用方式及維護員工隱私權。

三、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應妥善保管諮詢機密資料，包括諮詢紀錄、其它相關的書面資料、電腦處理的資料、 個別或團體錄音或錄影帶及測驗資料等。
四、諮詢資料之保密：同仁來談的諮詢資料，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有保密責任，並將以機密方式處理與保管；除經當事人本身同意或是下列特殊情形外，才能向必要的對象公開。
  (一)協談同仁有危及自己及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運輸安全之情事時。

  (二)涉及法律責任(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優生保健法及民、刑法…時) 。
  (三)涉及法律通報事項(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時)。

  (四)協談同仁的狀況需轉介醫療機構，或需透過機關學校與外界專業心理人員合作協助時。
五、本府個別諮詢紀錄不得攜出或任何形式複製。

六、本資料保存年限為個案接受諮詢服務五年後予以銷毀。
附件二
一般個案處理流程















附件三
轉介流程






                                                   














附件四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主管人員轉介個案申請表
	第一欄 分案轉介單(本欄由主管人員填寫個案轉介相關資訊)                         

	1、 轉介單位：
單位名稱：           
主管姓名：           
職    稱：           
連繫電話：           
2、 轉介個案資訊：
性別：□男  □女
轉介主題：□工作壓力 □工作態度 □自我傷害 □財務困擾 □法律困擾 □心理健康 □其他_____
緊急介入程度：
      □輕度(個案生活與工作表現尚處可接受範圍內，惟需多給予關懷與協談介入)。
      □中度(個案已受問題干擾到生活與工作表現)。
      □重度(問題嚴重影響到個案本身及他人，須緊急介入處理)。

3、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主管簽名：

	第二欄  接案單(本欄由接案協談師填寫開案與結案相關資訊)       表單編號：

	1、 主管派案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2、 聯繫主管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3、 分案情況：

□符合開案資格，安排_____________專任協談師接案。

□不符合開案資格，提供相關資源轉介。

4、 個案本人接受轉介協談之意願：□接受(成案)  □不接受(不成案)，直接填寫第八點。
5、 預約協談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6、 協談地點：
7、 個案代碼：
8、 □開案：    年     月     日(第一次協談)
9、 □結案：    年     月     日，協談總次數：   次，協談總時數：    小時。

    (請於結案後3日內，將本紀錄表提供給主管，提供日期：    年     月     日)
10、 接案協談師簽章：


附件五（第1面）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服務協談紀錄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機關學校名稱
	

	單位名稱
	
	出生年
	年   月  日
	婚姻及生育狀態
	

	個案編號
	
	到職日期
	年   月
	聯絡電話
	   

	次數
	年
	月
	日
	協談師
	協談地點
	處理方式
	備註說明

	
	
	
	
	
	
	
	

	
	
	
	
	
	
	
	

	
	
	
	
	
	
	
	

	
	
	
	
	
	
	
	

	
	
	
	
	
	
	
	

	
	
	
	
	
	
	
	

	
	
	
	
	
	
	
	

	
	
	
	
	
	
	
	

	
	
	
	
	
	
	
	

	
	
	
	
	
	
	
	

	
	
	
	
	
	
	
	

	
	
	
	
	
	
	
	

	
	
	
	
	
	
	
	


（第2面）                                         個案編號：                                                                      
	日期
	內容

	
	

	
	

	
	

	
	

	
	

	
	

	
	

	
	

	
	

	
	

	
	

	
	

	
	

	
	

	
	

	
	

	
	

	
	

	
	

	
	

	
	

	
	


附件六
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七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危機事故處理協談紀錄表

	事故資料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發生時間
	時   分
	發生地點
	

	員工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婚姻及生育
狀態
	

	
	服務單位
	

	員工

當下情形
	  □輕傷  □重傷(送至______醫院)  □出現危機事故後壓力反應  

  □可繼續配合事故處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

	筆錄處理
過程
	 是否筆錄
	 □是  □否
	主管人員
	
	法務人員
	

	
	偵辦警察
	
	警察

筆錄時間
	
	警察

筆錄地點
	

	
	偵辦檢查官
	
	檢察官

筆錄時間
	
	檢察官

筆錄地點
	

	
	筆錄過程
備註說明
	

	協談師
輔導過程
	 員工事故後
  公假時間
	 
	宗教儀式
	□否
□是
日期:  年  月  日,地點：_____________

	
	輔導日期
(按次列出)
	

	
	輔導總次數
	        次
	輔導總時數
	        小時

	
	狀況說明
	

	
	協助工作
	□進行個別輔導或團體諮商 □協助筆錄製作 □協助送醫 □事故後的放鬆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___

說明：   


  協談師/日期：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八
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




























電話預約申請諮詢服務

















約定諮詢時間與地點











與專業協談人員進行諮詢服務





是





是否有續談之必要





否





結案











發現個案








主管人員提出轉介個案申請表











是





是否成立











依個案需求安排


專業協談人員





否











退回











否





進行諮詢服務





否











個案工作表現之恢復





是





    結案





發現個案





結案





否





是





已產生立即性


危險





由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安排強制協談時間











通報119


通報員工協助方案專責單位


通報主管及該員家屬





119救護人員抵達





進行個別輔導或團體諮商





有無人員傷亡





無





有





人員配合檢警


單位進行筆錄


製作





送醫急救





危機解除後，製作危機事故處理協談紀錄表





    結案





發現個案





否





是





已產生立即性


危險





當事人接受心理諮商或治療意願





會同警察單位


強制送醫治療





否





是





1.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或工作調整


2.必要時提供直屬主管管理諮詢，或針對受影響之相關同仁提供團體諮商





轉介提供心理諮商


或治療服務





進行治療作業





否











工作狀態改善





回任工作之評估


(含調整其他相關工作)








否





是





是








定期持續提供關懷協助


（如：3個月或半年）














資遣或


命令退休








恢復工作效能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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